



关于举行立法听证会的公告
 
为了增强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根据《怀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规定，拟于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上午9:00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515会议室就《怀化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文本见怀化人大网http:www.hhrd.cn《关于公开征求<怀化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立法意见的公告》附件)举行立法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
（一）条例草案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关于装饰装修扬尘污染防治要求和法律责任的规定是否合理、可行；
（二）条例草案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关于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一般要求和特别要求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定是否合理、可行；
（三）条例草案第二十一条关于城市规划区内禁止设立露天物料堆场的规定是否合理、可行；
（四）关于条例草案其他内容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的意见或者建议。
二、报名范围
凡是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均可报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以推荐相关人员参加听证会。
三、报名时间
自即日起，到9月23日17:00时截止。
四、报名方式
在怀化人大网自行下载并填写《听证代表报名（推荐）表》报名，报名时请一并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听证会确定听证代表16名，按提交《听证代表报名（推荐）表》时间先后顺序选定，超过16人的，作为听证旁听代表参加听证会。
报名地点：怀化市鹤城区东环路2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507室）
联系电话：0745-2222911
电子邮箱：yxz3326912@163.com

附件：立法听证会听证代表报名（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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